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告知办事指南
一、管理依据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关于实施房地产开发项目新增管理制度的通知》。
二、提交资料
[bookmark: _GoBack]（一）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承诺书（原件）；
（二）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告知书（原件）；
（三）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核原件），提供实景照片的证明材料不需要提供复印件。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1．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
2．住宅生活用水已纳入城市自来水管网；
3．住宅用电已按照电力部门的供电方案纳入城市供电网络，不使用临时施工用电；
4．住宅小区附近有燃气管网的，完成住宅室内室外燃气管道的敷设并与燃气管网镶接；
5．住宅小区内电话通信线、有线电视线和宽带数据传输信息端口敷设到户；
6．住宅的雨水、污水排放已纳入永久性城乡雨水、污水排放系统，确因客观条件所限需要采取临时性排放措施的，应当经水务、环保部门审核同意，并确定临时排放的期限；
7．住宅小区与城市道路或者公路之间有道路相连接，已完成小区内的道路建设（实景照片）；
8．住宅小区内的绿化建设已经按照园林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方案完成，确因季节原因不能完成的，应当确定绿化建设完成期限并在小区内公示；
9．已完成销售现场公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承诺书确定的配套设施建设（实景照片）；
10．住宅项目分期建设的，建成的住宅周边场地清洁、道路平整，与施工工地有明显有效的隔离措施（实景照片）；
11．实行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项目，已依法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并签订了书面物业服务合同在国土房管部门的备案证明。
12．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
三、办理程序
（一）开发企业向市城乡建委政务办理中心提交以上资料，并由政务办理中心核验资料原件；
（二）市城建开发办核实资料；
（三）市城建开发办出具“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告知材料收悉书”，通过市城乡建委政务办理中心出件。
（对证明材料提交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需补充或更正的资料，并予以退件。）
四、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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